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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      拟出站博士后与研究生部及合作导师确定出站时间、地点等。
2.      确定出站报告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委员，填写《博士后出站自然情况信息》；打印填写正确的《博士后出站报告评阅书》、《博士后答辩决议书》、《博士后出站答辩表决票》并至研究生部审核、盖章；草拟答辩决议内容（电子版与纸质版）提交至研究生部。
3.      举行出站答辩。
4.      答辩通过者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二份：《博士后出站报告评阅书》、《博士后答辩决议书》。 
5.      办理出站手续，提交以下材料：①符合撰写要求的《博士后出站报告》一式六份（含word格式电子版）；②接收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正式接收函（一式三份，含原件）；③《博士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登记表》（一式三份,红章）；④在站期间研究成果和发表论文清单（一式三份，含原件）；⑤永久联系方式。另，申请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提交《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，红章）；在站期间获得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者，提交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总结报告（一式三份）。
6.      办理离所手续。
7.      发放《博士后证书》，办理调档手续。 
 
 


